
食品标识需要标识哪些内容

产品名称 食品标识需要标识哪些内容

公司名称 郑州联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郑州联合:生产许可证

公司地址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百花路交叉口鑫苑国际广场
413

联系电话 0371-56789370 15137100030

产品详情

食品或者其包装上应当附加标识，但是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不附加标识的食品除外。

食品标识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通俗易懂、科学合法。

一、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名称。

食品名称应当表明食品的真实属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食品名称有规定的，应当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

（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食品名称没有规定的，应当使用不会引起消费者误解和混淆的

常用名称或者俗名；

（三）标注“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牌号名称”、“地区俚语名称”

或者“商标名称”等易使人误解食品属性的名称时，应当在所示名称的邻近部位使用同一字

号标注本条（一）、（二）项规定的一个名称或者分类（类属）名称；

（四）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食品通过物理混合而成且外观均匀一致难以相互分离的食品，其

名称应当反映该食品的混合属性和分类（类属）名称；

（五）以动、植物食物为原料，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作，用以模仿其他生物的个体、器官、

组织等特征的食品，应当在名称前冠以“人造”、“仿”或者“素”等字样，并标注该食品



真实属性的分类（类属）名称。

二、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产地。

食品产地应当按照行政区划标注到地市级地域。

三、食品标识应当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应当是依

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生产者的名称、地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相应予以标注：

（一）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应当标注各自的名称和地址；

（二）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分公司或者公司的生产基地，应当标注公司和分公

司或者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或者仅标注公司的名称、地址；

（三）受委托生产加工食品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对于实

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

业的名称、地址和被委托企业的名称，或者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四）分装食品应当标注分装者的名称及地址，并注明分装字样。

四、食品标识应当清晰地标注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并按照有关规定要求标注贮

存条件。

乙醇含量10%以上（含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可以免除标注保质期。

日期的标注方法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规定或者采用“年、月、日”表示。

五、定量包装食品标识应当标注净含量，并按照有关规定要求标注规格。对含有固、

液两相物质的食品，除标示净含量外，还应当标示沥干物（固形物）的含量。

净含量应当与食品名称排在食品包装的同一展示版面。净含量的标注应当符合《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成分或者配料清单。

配料清单中各种配料应当按照生产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进行标注，具体标注方法按

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在食品中直接使用甜味剂、防腐剂、着色剂的，应当在配料清单食品添加剂项下标注具体名

称；使用其他食品添加剂的，可以标注具体名称、种类或者代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



使用量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识还应当标注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

七、食品标识应当标注企业所执行的产品标准代号。

八、食品执行的标准明确要求标注食品的质量等级、加工工艺的，应当相应地予以

标明。

九、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QS 标志。

委托生产加工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可

以标注委托企业或者被委托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编号。

十、混装非食用产品易造成误食，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在其标识

上标注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十一、食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其标识上标注中文说明：

（一）医学临床证明对特殊群体易造成危害的；

（二）经过电离辐射或者电离能量处理过的；

（三）属于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

（四）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等规定，应当标注其他中文说明的。

十二、食品在其名称或者说明中标注“营养”、“强化”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标准

有关规定，标注该食品的营养素和热量，并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定量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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